
【案例探析】

首例适用小额速调机制纠纷案例
参与单位:北京证监局　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一、案 情 介 绍

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投资者 Ｗ 购买了 Ｆ 证券公司“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产品ꎬ公司在

宣传该产品时明确表示“不直接投资二级市场”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沪深交易所出台交易

新规ꎬ管理人需增大二级市场投资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该产品发放投资红利后ꎬＷ 又追加

了投资ꎮ 同年 １１ 月ꎬ该基金净值亏损ꎬＷ 认为 Ｆ 公司在投资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

决定增大二级市场投资ꎬ严重违背之前承诺ꎬ要求 Ｆ 公司赔偿其损失ꎮ Ｆ 公司认为ꎬ

其投资二级市场是因交易新规所致ꎬＷ 后来已知晓该情况仍追加投资ꎬ因此在计算

Ｗ 损失时应将其获利金额合并计算ꎻ但 Ｗ 认为ꎬ其投资收益是合理获利ꎬ在计算自身

损失数额时应予剔除ꎮ 双方各执一词ꎬ纠纷久拖未决ꎬＷ 遂向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

心(以下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)申请启动调解程序ꎮ

在北京证监局指导协调下ꎬ调解员对双方争议点进行了系统的法律分析ꎮ 首先ꎬ

在责任判定上ꎬ根据«民事诉讼法»和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

定»ꎬＦ 公司因监管部门出台新规而变更投资策略ꎬ属于法律规定的可变更合同理由ꎬ

但并不能免除其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ꎬ而 Ｆ 公司没有通知 Ｗ 该情况ꎬ其行为存在瑕

疵ꎻ同时ꎬＷ 事实上已知晓该产品投资于二级市场却仍追加投资ꎬ也有一定责任ꎮ 因

此ꎬ参照以往司法判例并结合公平原则ꎬ认定 Ｆ 公司和 Ｗ 分别承担 ７０％和 ３０％的过

错责任ꎮ 其次ꎬ在损失数额计算上ꎬ调解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指导意见中提

出的损益相抵原则ꎬ认为 Ｗ 的投资收益在计算其损失时应当合并计算ꎮ 最后ꎬ调解

员提出将 Ｗ 的总损失金额扣除投资收益ꎬ再乘以 ７０％的过错责任比例ꎬ即为 Ｆ 公司

赔偿金额的调解方案ꎮ Ｗ 表示认可该方案ꎬ因北京辖区经营机构均签署了适用小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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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投资者(第 ５ 辑)

速调机制的合作备忘录ꎬ该方案自动对 Ｆ 公司发生效力ꎬ双方签署调解协议并现场

履行ꎮ

二、典 型 意 义

本案是证券期货市场首例适用小额速调机制的调解案例ꎮ 实践中ꎬ许多金额不

大、案情简单的调解纠纷久拖未决ꎬ既占用调解资源ꎬ又耗费双方时间精力ꎮ 基于此ꎬ

投资者服务中心借鉴国际经验ꎬ创新实行了倾斜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小额速调机制ꎬ即

针对诉求金额较少(实践中主要为 ５０００ 元以下ꎬ个别地方 ５ 万元以下)的证券期货纠

纷ꎬ市场机构通过自律承诺、自愿加入、签署合作协议等方式ꎬ作出配合调解工作的承

诺:一是只要投资者提出申请ꎬ机构积极配合调解工作ꎻ二是调解协议只需投资者同

意ꎬ机构无条件接受并自觉履行ꎻ三是如投资者不同意调解结果ꎬ则调解协议对争议

双方均无约束力ꎬ投资者可寻求其他救济途径ꎮ

小额速调机制为纠纷解决和投资者快速获得赔偿提供了新的路径ꎬ提高了调解

效率ꎬ对行政救济、司法救济等投资者维权途径起到有益补充作用ꎮ 目前ꎬ该机制已

在 １８ 个省(市)成功试点推广ꎬ实践中已有多起成功案例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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